
清科函〔2018〕199 号

关于申报“清远市地方生态环境治理”专题的

通知

高新区科技信息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市直有关单

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实施 2018 年省科技创新战略专

项资金（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管理模式）项目的通知》（粤科函规

财字〔2018〕1518 号）精神，按照省科技项目的管理要求，市科

技局决定组织申报清远市 2018 年度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

（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管理模式）专项，现将专项中“清远市地

方生态环境治理”专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题内容

以解决清远市水环境问题为导向，从水体的水质目标出发，

实现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，通过确定水体质量改善目标，研究提

出综合性治污措施，提出水质、水量、水生态统筹兼顾，细化量

化治理目标要求、任务措施、建设内容和年度计划安排，增强水

污染防治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
支持方式：支持方式：支持方式：支持方式：竞争性立项无偿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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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支持强度：拟支持强度：拟支持强度：拟支持强度：30 万元/项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项目须符合《清远市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》

下列五项技术之一：

1.微生物菌剂原位生物降解高氨氮污水技术；

2.一种养殖污水处理的方法；

3.微电活水生态循环养殖系统技术；

4.食藻虫引导水下生态修复技术；

5.全生态自净型水体修复与构建技术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须是清远市辖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，

财务制度健全。除医院、高校、科研院所外,其他行政和事业单位

不在支持对象之列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实施方案须科学合理，项目申报书的研究内

容、预算投入、预期结果及验收指标应明晰合理、量化可考核。

如果项目列入计划，将作为签订合同书、项目验收和绩效考核的

依据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应真实可信，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

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严禁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取消

立项资格，且申报单位三年内不得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，同时

不推荐申报国家和省科技计划项目。

（五）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，须提供联合申

报的协议或合同（所有参与单位签章后有效），明确各方权利和职



3

责。

（六）项目申报人本年度只能作为本专题资金中 1 个项目的

负责人。

（七）项目实施周期控制在 3 年以内，从项目申报当月开始

计算。

（八）项目完成后，须提交科技报告。

（九）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原则上不得申报：1.承担单位（企

业和社会组织）有 3 项以上（含 3 项）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在研的；

2.承担单位（企业和社会组织）有 1 项以上（含 1 项）市级科技

计划项目合同逾期 1 年，未提交验收申请的；3.项目负责人有 2

项以上（含 2 项）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在研的；4.在专题资金

审计过程中发现有重大违规行为的。

（十）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资格审查不通过：1.申报单位

按要求须提供的必备附件材料不齐全的；2.同一项目通过变换课

题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的；3.项目主要内容已由该单位单独

或联合其他单位申报并已获得财政专项资金资助的；4.项目未经

主管部门组织推荐的。

三、考核指标

参照《清远市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》“水污染防治效果”

的相关指标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平台注册。



4

1.已在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注册的单位和申报

人，可以继续使用原有帐号进行申报和管理；

2.首次申报的单位在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注册

并完善单位信息后提交主管部门审核；

3.项目申报人及单位管理员注册并完善个人账号信息后选择

单位挂靠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。项目申报人通过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

务平台提交申请书、可行性报告（须按系统模板要求撰写）及相

关附件材料，单位管理员对项目进行审核后上报。

（三）审核推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市直单位科

研管理部门须对照通知要求，对申报单位的资质及申报材料进行

形式审查，并通过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向市科技局

推荐（已推荐项目原则上不退回修改）。

（四）材料报送。申报项目在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

台通过清远市科技局主管部门审核后，申报人打印书面申报材料

并装订成册，报送至市生产力促进中心。

五、有关要求说明

所有申报单位必备的附件材料：

（一）项目单位法人证书（营业执照）复印件；

（二）项目单位上年度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或收入支出表（高

校除外）；

（三）其他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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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时间

申报单位网上申报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 日 14：00 至 11 月

14 日 17:00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市直单位科研管理

部门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6 日 17:00。书面申

报材料一式 3 份于 11 月 19 日前送市生产力促进中心，过期恕不

受理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计划与管理科 钟国雄 0763-3371010

市生产力促进中心：清远市清城区鹿鸣路 2 号机关七号楼（清

远大厦）908 室，潘燕航，联系方式：0763-3361682

附件：《清远市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》简介

清远市科学技术局

2018 年 1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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